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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

112 年第 8-9 期教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

一、活動依據：本中心辦理教師聯誼活動要點。 

二、活動目的： 

(一)提倡正當休閒活動，增進教師情誼，促進身心健全發展。 

(二)透過與團體夥伴的共學參與及親自體驗，有助於紓解壓力，達到身體、精神和心理 

   上的鬆弛與健康。 

(三)藉由親山親水活動，善用本市豐富的自然資源，俾利教師增能及體驗。 

三、活動對象及人數：臺北市所屬各級學校(含附設幼兒園)教師，每期 30 人。 

四、 活動及報名截止日期： 

活動期別 活 動 日 期 報 名 截 止 日 期 

第 8 期 112 年 8 月 4 日(星期五) 下午 即日起至 7 月 24 日(星期一)截止 

第 9 期 112 年 8 月 11 日(星期五) 下午 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(星期一)截止 

五、 活動主題及簡要行程：(活動當日視實際狀況由授課講師調整) 

(一)第 8 期：藝術饗宴 1~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

集合地點 
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

(臺北市士林區劍潭路 1號) 
活動時數 2 小時 

日 期 時 間 節 數 預 定 行 程 講 座 備註 

8月4日 

(五) 

14:00-14:10 

2 小時 

報到 
 

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

導覽志工 

 

14:10-16:10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導覽 

活動簡介 

臺北表演藝術中心，是位於劍潭士林夜市舊址，為臺北市專

業文化展演設施，造型特殊的它不僅是一個充滿創造力及生

命力的生活空間，也是啟發人們認識藝術、愛上藝術的當代

劇場。將由專業導覽人員帶領解說，邀請您走進北藝中心建

築公共空間及劇場前廳等空間，窺探北藝中心的獨特，聆聽

從規劃到營運的精彩故事。 

 

 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A%8D%E6%BD%AD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A%8D%E6%BD%AD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6%87%E5%8C%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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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第 9 期：藝術饗宴 2~臺北市立美術館 

集合地點 
臺北市立美術館 

(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號) 
活動時數 2 小時 

日 期 時 間 節 數 預 定 行 程 講 座 備 註 

8月11日 

(五) 

13:50-14:00 
2 小時 

報到 
 

張碩尹 老師 

(藝術家) 

 

14:00-16:00 藝術家講座及作品導覽 

活動簡介 

邀請張碩尹旅英臺灣藝術家，國立政治大學學士，倫敦大學

金匠學院(Goldsmiths, University of London) 藝術碩士畢．其

創作媒材跨及裝置、繪畫、表演與錄像，並結合科學、生物

學、生物動力學等不同知識領域，反應人與科技、社會的關

係。張老師作品獲得國際間多項獎項，並受到國內外美術館

及私人收藏，當日將分享創作歷程，並在北美館進行作品導

覽與解說。 

 

六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(https://insc.tp.edu.tw)報名，並

經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。 

(二) 以各學員於教師在職研習網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寄送錄取通知(相關注意事項等)，

務請確認以上電子郵件信箱可正常收信，以免錯過重要資訊，並準時參加課程。 

(三) 為提供更多教師有參與活動的機會，活絡活動之實用性，遴選順序如下： 

1.參加次數：未參加過教師聯誼者優先，未額滿時以曾參加次數較少者優先。 

2.報名順序：學校端須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 (仍未額滿時，則先錄取

參加次數最少者)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活動當天請學員自備飲水。 

(二)需自行前往集合地點，各期電子郵件遴選通知將載明集合地點。 

(三)出/缺席：  

1. 為尊重講座及課程同儕，參與活動請務必準時，不接受現場報名、攜帶眷屬參

加或旁聽，以免影響活動進行。參加研習之學員請準時出席，遲到或早退超過

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1小時。 

2. 完成報名程序之學員倘因故無法參加，請於教師在職研習網/首頁最新公告(免

登入)/下載並填妥取消研習表後，掃描寄至本中心研習承辦人電子信箱，逾期

或程序未完成仍以無故缺席登記。如為研習當日突發事件，亦請於3日內完成補

假程序。 

八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活動者核發2小時研習時數，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五分之一(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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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)者，不給予研習時數。 

九、聯絡方式：熊勤之組員，電話：(02)2861-6942轉221；電子信箱 kellyhsiung@gov.taipei 

 十、研習經費︰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一、其他：本活動實施計畫陳奉本中心主任核可後辦理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